宁夏回族自治区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理委员会
 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宁东管不罚字〔2025〕1号
宁夏宝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1200MA75WBPN6J

地址：宁夏宁东基地化工新材料园区启源路以北、沙竹路以西

我委环境执法人员根据生态环境部检查反馈问题线索于2024年12月6日对你公司进行执法检查，发现你公司存在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现场执法检查发现：你公司排污许可证要求对污水总排口“动植物油”监测因子按照1次/季度开展自行监测，现场检查发现你公司2024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第三季度废水自行监测报告中缺少“动植物油”因子。你公司作为排污许可证重点管理单位存在未按照排污许可规定制定自行监测方案并开展自行监测案环境违法行为。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1.2024年12月6日，宁夏宝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宁夏宝廷新能源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变更（备案）项目信息表、法定代表人及受委托代理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行政相对人主体资格及相关人员身份；

2.2024年12月6日，宁夏宝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授权委托书》原件1份，证明黄华获得宁夏宝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态环境工作事宜的特别授权；

3.2024年12月6日，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现场检查（勘察）笔录1份，证明执法人员对你公司现场检查情况；
4.2024年12月25日，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调查询问笔录1份，证明你公司违法事实；

5.2024年12月25日，宁夏宝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排污许可证（副本）》封面和内容节选复印件1份，证明你公司排污许可证要求对污水总排口“动植物油”监测因子按照1次/季度开展自行监测；
6.2024年12月25日，宁夏宝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2024年度自行监测方案》内容节选1份，证明你公司变更后的自行监测方案监测因子与排污许可证一致；
7.2024年12月25日，宁夏宝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宁夏宝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自行监测（第一季度废水）》、《宁夏宝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自行监测（二季度废水）》、《宁夏宝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自行监测（三季度废水）》检测报告各1份，证明你公司在2024年第一、二、三季度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要求对污水总排口“动植物油”开展自行监测；
8.2024年12月25日，宁夏宝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宁夏宝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自行监测（11月废水）》、《宁夏宝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自行监测（四季度废水）》检测报告各1份，证明你公司在接生态环境部水司检查问题反馈后，2024年11月14日及时对“动植物油”开展了自行监测且检测结果合格，并按照排污许可证要求将该监测因子纳入2024年第四季度的自行监测；

9.2024年12月25日，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王勇、李智提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执法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本案2名执法人员身份和资格的情况。
你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和有关标准规范，依法开展自行监测，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原始监测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5年”的规定。

鉴于你公司在接到生态环境部水司检查问题反馈后，2024年11月14日及时对“动植物油”开展了自行监测且检测结果合格，并按照排污许可证要求将该监测因子纳入2024年第四季度的自行监测且监测结果合格，及时改正了违法行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和《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二条“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生态环境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的规定，你公司的违法行为属于轻微违法并及时改正，我委决定对你公司不予行政处罚。

你公司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银川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要求你公司环保负责人、环保管理专责到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理委员会生态环境局接受《排污许可管理条例》教育。
联 系 人：李智
联系电话：0951-5918616

地    址：宁东镇中心区长城路宁东企业总部大楼9楼911室

邮政编码：750411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理委员会  
2025年2月28日     
